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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

议》 

的公告 

 

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

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〈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〉的议

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核钛白”）

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终止协议》）。 

一、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6 日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

协议”），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，鉴于中核钛白不再作为董事会确定的战略投资者参与

本次发行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〈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

议之终止协议〉的议案》等议案，同日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《终止协议》。 

二、与中核钛白签订的《终止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、签订时间 

甲方：齐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

签订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2 日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一致同意，原协议、补充协议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即终止。原协议、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补充协议终止后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双方就原协议、补充协议不再享有



4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5、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的《终止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
